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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核二ＯＯ六至Ｏ七年度

開支預算  

答覆編號

HPLB(PL)002

問題編號  

1536 
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

總 目 ：  138 政 府 總 部 ：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 分 目 ： 000 運 作 開 支

(規 劃 地 政 科  ) 

綱 領 ：  (2)屋 宇 、 地 政 及 規 劃

管 制 人 員 ：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 (規 劃 及 地 政  ) 

局 長 ：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局 長

問 題 ：

在 綱 領 (2)中 顯 示 ， 2006-07 年 度 的 撥 款 較  2005-06 年 度 的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 410 萬 元  
(5.0%)， 政 府 稱 增 加 撥 款 主 要 是 由 於 增 設  6 個 職 位 及 增 加 開 支 以 應 付 現 有 及 新 承

擔 項 目 的 需 求 。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該  6 個 職 位 的 名 稱 、 職 能 及 預 算 開 支 ， 以 及 新 承 擔

項 目 的 名 稱 及 開 支 。

提 問 人 ： 陳 偉 業 議 員

答 覆 ：

計 劃 新 增 的  6 個 職 位 ， 包 括 為 西 九 龍 文 娛 藝 術 區  (西 九 )發 展 計 劃 在  2006-07 年 度

開 設  3 個 首 長 級 編 外 職 位，負 責 因 應 政 府 於  2005 年 10 月 建 議 在 發 展 建 議 邀 請 書

框 架 下 ， 就 發 展 計 劃 新 增 的 發 展 規 範 及 條 件 ， 執 行 有 關 職 務 。 隨 著 政 府 在  2006
年 2 月 21 日 宣 布 終 止 發 展 建 議 邀 請 書 程 序 ， 我 們 會 檢 討 該  3 個 職 位 的 需 要 ， 並

與 民 政 事 務 局 研 究 ， 支 援 西 九 諮 詢 工 作 所 需 的 資 源 。

此 外 ， 尚 有  3 個 非 首 長 級 職 位 ， 包 括 兩 個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及 一 個 高 級 屋 宇 測 量 師 職

位。新 職 位 會 分 配 到 政 策 組，提 供 政 務 及 其 他 支 援 服 務，以 應 付 日 益 繁 重 的 工 作 。

該 3 個 非 首 長 級 職 位 的 預 算 開 支 為  140 萬 元 。

正 如 管 制 人 員 報 告 所 述 ， 本 局 的 政 策 範 疇 涵 蓋 的 工 作 繁 重 。 我 們 的 主 要 職 責 ， 是

就 負 責 的 範 疇 制 訂 和 協 調 政 策。推 行 各 項 政 策 措 施 會 帶 來 不 同 的 新 承 擔 項 目 及 工

作，包 括 強 制 驗 樓 計 劃、檢 討 地 契 條 件 等。由 於 我 們 會 調 撥 資 源 以 應 付 工 作 需 求 ，

故 無 法 就 有 關 開 支 提 供 分 項 數 字 。

簽 署 ︰

姓 名 ：

職 銜 ：

日 期 ：  

劉 吳 惠 蘭

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

常 任 秘 書 長  (規 劃 及 地 政  ) 

11.3.2006 




